一、项目名称：王港乡墩口村龚村坞水库维修加固工程
1、批复单位：浮梁县水利局；文号：浮财农指〔2025〕50号；日期：2025-11-22
2、资金来源：总投资8万元，浮梁县2025年水库维修加固中央补助资金
3、实施情况：自建，建设内容：上坝道路长120米、宽3米、厚0.15米，管理房重建，占地面积16平方米，屋顶盖琉璃瓦
4、验收结果：2025-12-17验收合格，移交墩口村集体管护，监督电话：王港乡民生服务办（水利）13879847015


二、项目名称：王港乡水渠新建、维修、清淤工程
1、批复单位：浮梁县水利局；文号：浮财农指〔2024〕48号；日期：2024-11-21
2、资金来源：总投资3万元，2024年度县级水利岁修补助的通知
3、实施情况：自建，建设内容：王港村王港组新建渠道70米、坑口村、王港村渠道维修80米
4、验收结果：2025-8-22验收合格，移交王港村集体管护，监督电话：王港乡民生服务办（水利）13879847015




三、项目名称：王港乡金山村金山水库维修加固工程
1、批复单位：浮梁县水利局；文号：浮财农指〔2025〕50号；日期：2025-11-22
2、资金来源：总投资1.1万元，浮梁县2025年水库维修加固中央补助资金
3、实施情况：自建，建设内容：清理溢洪道出口右侧山体土方15立方米，挡墙修复长1.5米、高1.2米、宽0.3米
4、验收结果：2025-12-17验收合格，移交金山村集体管护，监督电话：王港乡民生服务办（水利）13879847015



管护主体
    政府投资的大中型工程（如干渠、支渠、泵站等）：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权限确定单位管护，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力量 。
 政府投资/财政补助的小型工程（如田间沟渠、小型涵闸）：交由受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或农民管护，也可委托第三方 。
 村集体、社会力量单独或联合投资的工程：由投资者或其委托的单位/个人负责管护 。
跨村工程：按土地权属、受益范围由乡镇政府协调分摊管护责任。
 
管护责任
    乡镇层面：统筹协调管护工作，制定管护方案与考评标准，组织故障抢修、纠纷调处，监督村级管护落实。
村级层面：落实水管员，开展日常巡查、简单维护（如除草清淤），及时上报设施损毁、违规行为等情况。
专业管护方：负责泵站、大型闸门等技术型设施的定期检修、设备保养，建立运行档案。
受益农户：参与小型设施季节性保养，制止破坏行为并上报，不闲置、不破坏配套设施所在耕地。
 
管护标准
    渠道系统：保持行水畅通，定期清淤除草、修补堤坡渗漏，衬砌渠道无裂缝脱落，易冲刷段做好加固。
水工建筑物（涵闸、渡槽等）：表面清洁无杂物，结构无裂缝锈蚀，闸门启闭灵活、止水完好，运动部件定期润滑。
 泵站/提水站：机组运行正常，管路无泄漏，电气系统接地可靠，按规程启停并记录运行情况。
排水系统：排水沟无淤泥堵塞，排水闸功能完好，汛期可快速排涝防内涝。
[bookmark: _GoBack]通用要求：日常巡查每日/隔日开展，月度检查、季度保养、年度检修常态化，突发故障及时抢修。
